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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市区更新地区愿景研究计划市区更新地区愿景研究计划市区更新地区愿景研究计划市区更新地区愿景研究计划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建议邀请市区重建局（市建局）九个行动区内的七个区议会，各自

进行该区的《市区更新地区愿景研究》(愿景研究)，以了解这些地区对市区更新的具体
意愿。  
 
2.   本文件建议由市建局全数资助愿景研究，并提供项目管理支持。文件并概

述推行《愿景研究》计划的建议安排以及希望得到的成果。  
 
研究目标研究目标研究目标研究目标 
 

3.   为鼓励市建局九个行动区内的社区人士，在参与《市区重建策略》检讨下

「公众参与」阶段的活动外，更积极参与课题的讨论，本文件建议在有关的七个区议会

进行愿景研究，，，，以确定及描述当区人士对该区有关市区更新需要的意见，发扬「以地区

为本」的市区更新精神。   

 

4.   我们将邀请七个区议会，就各区本身的特点，构思区内较长远的市区更新

愿景。愿景研究亦会考虑市建局现行的 4 大「业务策略」（即文物保育、重建发展、楼
宇复修和旧区活化）在各区的实践。由于部份地区存在海滨及非工业区内的工厂大厦，

相关区议会可在愿景研究中中中中，传达社区人士对区内海滨活化及非工业区内工厂大厦的活

化意愿。这些意愿将有助筹划一个「以地区为本」和更全面的整体愿景，推行未来的市

区更新计划。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5.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于二零零八年七月开始，分三个阶段推行。第一阶

段（「构想」阶段）举行了二十多次聚焦小组讨论，参与者为主要持份者及一些区议会

成员。「构想」阶段得出的重点，已在「公众参与」阶段咨询摘要小册子中列出供深入

讨论。虽然区议会已应邀协办《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公众参与」阶段内的五个公众论

坛，市区更新所涉及的范围广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故有必要让相关的区议会，

在检讨过程中担当更积极的角色。   
 
「以地区为本」的市区更新工作方针「以地区为本」的市区更新工作方针「以地区为本」的市区更新工作方针「以地区为本」的市区更新工作方针 
 
6. 市区老化及市区更新不但涉及整个香港市区，更与个别地区息息相关。因

此市区更新不单要处理属整体香港市区的问题，也要考虑在地区层面最受市区更新影响

的人士所关注的问题和优先次序。市建局九个行动区内七个区议会的辖区，各自拥有不

同的本区、文物、海滨及本土经济特色（例如，部份地区会有空间改建使用率低的非工

业区工厂大厦作其它用途），因此对市区更新的愿景亦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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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令《市区重建策略》检讨过程更全面和更为公众信纳，亦能更有效地响

应受市区更新计划影响的当区市民意愿，我们有需要找出一个更有系统协助区议会传达

该区对市区更新意愿的方法。建议中的愿景研究应可更有系统和更积极地收集和反映当

区市民的意见。 
 
8. 为确保研究计划的方法和方向的一致性，市建局除资助研究外，亦将提供

了研究大纲，供区议会委托的研究顾问参考。市建局为协助区议会的工作，会提供一份

拥有相关经验的顾问名单供区议会参考。区议会不一定要从名单中拣选顾问，但获委任

的顾问必须符合在本文件稍后段落列出的一些基本资历要求，以确保顾问的资格和水

平。我们也邀请区议会成立专责小组，督导和监察研究在当区进行。虽然市建局在九个

行动区内委任了六个地区咨询委员会（District Advisory Committee），但由于研究由区
议会推行，故文件不建议市建局委任的地区咨询委员会在研究推行中有任何既定角色。

地区咨询委员会中的成员会否参与该区的研究工作，将交由区议会决定。 
 
建议的研究范围建议的研究范围建议的研究范围建议的研究范围 
 
9. 愿景研究需先概述有关地区对当区市区更新的整体愿景。研究应聚焦研究

各区对如何在区内有效地实行市区更新四大「业务策略」的具体意见，包括探讨以下四

大「业务策略」下的各项要点： 
 
文物保育 
 
10.  除了由古物咨询委员会评定的历史建筑外，在许可及理据充分的情况下，

愿景研究应列出其它值得保存的本地文化和／或文物（例如建筑环境）。研究应尽可能

表明保育的优先次序。研究亦可提出文物保育的建议，包括活化使用方案。 
 
重建发展 
 
11. 愿景研究可列出区内有需要在未来五至十年内考虑重建的地区／楼宇。考

虑重建的因素可包括楼宇失修的程度、居民生活的环境恶劣程度、重建对地区造成的社

会及经济影响和重建在财政上的可行性等。如这些需要重建的楼宇/地区存在一些本土
文化及／或文物特点，愿景研究可提出配合重建的保育及／或活化方案。如重建在短期

内并不可行，愿景研究亦可建议复修有关地区／楼宇。 
 
楼宇复修 
 
12. 愿景研究应列出区内楼龄超过三十年、有需要在未来五至十年内进行复修

的楼宇。愿景研究亦会探讨区议会可如何协助那些没有成立业主立案法团的住宅楼宇单

位业主，为有关楼宇进行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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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区活化 
 
13. 愿景研究应列出区内一些可进行适当活化措施的有代表性的地段。活化措

施不单能搞活有关的地段，也能帮助整个地区回复生气。愿景研究亦会探讨有那些具体

的活化计划，可以在这些地段推行。研究亦会探讨建议的措施在整个地区层面带来的正

面影响。 
 
有关区内海滨活化及非工业区内工厂大厦活化计划 
 
14. 若有关地区存在海滨地区及非工业区内的工厂大厦，愿景研究应传达社区

人士对如何活化区内海滨地区及位于非工业区内使用率低之工厂大厦的意见。 
 
15. 假如七个区议会同意推行是项研究计划，区议会在委任顾问后应尽快在其

区内开展研究。文件建议在二零零九年十月底／十一月初，邀请七个参与愿景研究的区

议会成员出席论坛，与其它六个区议会分享交流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我们期望区议会

在二零一零年一月底前，提交他们愿景研究的最后报告，以配合《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进入「建立共识」阶段的时间表。 
 
拨款及其它安排拨款及其它安排拨款及其它安排拨款及其它安排 
 
16. 市建局会为每个区议会提供 30万元的拨款资助。由于这是一项由区议会主
导的研究，除了草拟上述的研究大纲及必须的项目管理支持外，市建局不会参与顾问遴

选。市建局为协助区议会推展有关工作，一俟区议会决定进行此项研究后，该局会提供

在这方面富有经验的顾问资料予区议会考虑。若区议会考虑名单以外的顾问，这些顾问

需要符合以下的基本资格标准： 
 
� 研究顾问团队的负责人须有市区更新相关学系的博士学位，如都市规划、建筑学、

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等； 
 
� 顾问须在过去有进行地区研究和社区参与工作的履历，并拥有最少三年相关经验； 
 
� 顾问团队须有至少两名全职员工协助此项研究。 
 
17. 为确保研究的专业质素，市建局保留拒绝拨款给任何未符合上述资格标准

顾问的权利。 
 
18. 如区议会答应参与是项计划，我们会邀请区议会成立愿景研究特别专责小

组，督导及监察研究进度。当区议会选定顾问，及在顾问合约签署后，顾问需在两星期

内向区议会的专责小组，按前文所提及的研究大纲提交工作计划。工作计划亦应阐明研

究时间表、建议的研究推展方法，包括支持此项研究的地区参与活动建议。在相关的区

议会确定满意顾问的工作进度以后，市建局会安排发放第一期款项给顾问。其余的款项

会视乎提交中期报告（与向其它 6个区议会在市建局举办的公众论坛中汇报中期报告的
时间相若）、最后草拟报告及最后报告的时间发放。每次付款前，顾问工作进度／报告

要先得到区议会的满意认可。 
 
19. 每个区议会的顾问，需协助相关区议会在二零零九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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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论坛中，汇报他们在当区的初步研究成果。在顾问提交最后的研究报告并获相关区

议会认可后，顾问或仍需协助有关区议会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建立共识」阶段的

论坛中汇报他们的报告。 
 
财政影响财政影响财政影响财政影响 
 
20. 市建局会预留二百五十万元，资助七个区议会进行愿景研究。除每个区议

会可得到三十万元拨款资助，市建局会为本计划预留百份之十五的应急费用。 
 
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工作 
 
21. 市建局会在听取委员的意见后，在发展局的协助下联络七个区议会的主席:
即油尖旺区议会、深水埗区议会、观塘区议会、九龙城区议会、荃湾区议会、中西区区

议会和湾仔区议会，向他们详细讲解计划并寻求他们的支持。  
 
22. 由于《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是由发展局牵头，发展局局长会亲自致函七个

区议会。市建局会尽早向区议会或他们属下的委员会介绍此项计划，务求尽快展开愿景

研究的工作。在过去一个月内，市建局已向一些相关的区议会主席及议员进行非正式咨

询。他们大都支持是项计划。 
 
23. 市建局会制定一份项目顾问名单供区议会参考，并会草拟所需合约文件，

确定相关的拨款安排。  
 
24. 为尊重各区议会，在是项建议正式提交区议会方面考虑前，市建局建议本

文件应暂时列为机密文件，并只会在市建局联络七个区议会主席之后才把文件上载至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网站。由于本文件是基于公关考虑暂订为机密文件，我们不会建

议把本文件的讨论从现时会议议程中移除。当被问及有关问题时，发展局及市建局会解

释有关的草拟计划正呈交督导委员会考虑。 
 
 
 
市区重建局市区重建局市区重建局市区重建局 
2009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